广西艺术学院学士学位证书遗失后
补发学位证明书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籍贯
	
	民族
	
	联系电话
	

	入学日期
	
	授予日期
	
	学位证书编号
	

	学位类型
	□文学    □艺术学     （学位类型必须与原证书一致，详见备注3）

	专业名称
	
	专业方向
	（如无方向该栏留空）

	申请

理由
	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毕业学校学籍管理部门意见
	    经核实，情况         ，     同意办理学士学位证明书。

  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部门盖章（或领导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
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学校

意见
	  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学校盖章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

	补发

情况
	 补发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；     补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


备注：  
1. 补证号由学校填写，编号规则为：学校代码+学位级别码（1位）+年份（4位）+顺序号（3位）。学校代码：10607，学位级别码：4，顺序号从‘001’开始。
2．补发时间，由学校填写，与学位证明书中的发证日期相同。
3. 2017届之前的毕业生学位类型均为“文学”，2017届之后（含2017届）除广告学专业学位类型为“文学”之外，其他专业均为“艺术学”。
